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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改革开放后中国北方农村已婚妇女与娘家日益

密切的关系①

多伦多大学　张卫国

　　摘要：本文着重研究始于１９７８年的市场改革和１９７９年开始实施的更为严格

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两个国策的交互作用，考察其在重塑中国北方农村社会性别、

家庭和亲属关系方面的影响。研究尤其关注已婚妇女与其娘家之间的纽带关系；

它在改革后显得更为紧密，女儿与家长之间的联系也更加频繁。研究的定性数据

来自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４年之间在河北省三个县间断进行的访谈。作者认为，改革带

来不断变化着的新政治经济背景，打破了改革前集体时代女儿与父母关系中原有

制度和经济的约束，从而增进了改革后农业社会中妇女与娘家的联系。此外，针

对控制个人生育和延缓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增强已婚妇女与其生身父

母之间的关系，也有着计划决策者所预料不到的结果。

关键词：性别 家庭 女儿与父母关系 市场改革 计划生育 国家 中国农村

绪　　论

与西方社会 成 年 女 儿 较 儿 子 与 父 母 联 系 更 为 密 切 的 现 象 不 同 （Ｓｐｉｔｚｅ　ａｎｄ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０），在有着牢固父权家庭体系的中国传统社会，婚后从夫居的妇女被

① 本文的调查研究由加拿大社 会 与 人 文 科 学 研 究 基 金 资 助。初 稿 思 想 曾 在 以 下 场 合 发

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社会 学 系、美 国 哈 佛 大 学 研 讨 会 “女 儿 价 值 重 估：当 代 中 国 代 际 关

系及期望”、河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我想感谢这些

研讨会的参与 人 员。我 也 很 感 激Ｂｏｎｎｉｅ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Ｈａｒｒｉｅｔ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Ａｎｎａ　Ｋｏｒｔｅｗｅｇ、Ｊａｎｅｔ
Ｓａｌａｆ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以 及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的 审 稿 人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ｈｙｔｅ、Ｂｉｌｌ　Ｌａｖｅｌｙ和 Ｇｉｎａ
Ｌａｉ有益的建议和评论。我还要感谢周伟文和朱菁菁在数据收集上给予的帮助。本文由南京大

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廖静如女士翻译。

张卫国是多伦多大学社会学 系 副 教 授，是 《经 济 改 革 与 生 育 行 为：一 项 对 于 中 国 北 方 乡

村的研究》一书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２）的作者。张教授目前致力于国内儿童的收养问题、

无子女老人的福利问题，以及中国农村妇女、婚姻和家庭动态变化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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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 “泼出去的 水”。换 句 话 说，她 们 对 于 生 身 父 母 被 认 为 已 经 失 去 了 经 济 价

值。Ｓｔｏｃｋａｒｄ（１９８９：１～２）指出，包办婚姻中的妇女往往被切断了与娘家的联

系。同样，Ｈｏｎｉｇ和 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１９８８：１６６）也注意到，在解放前的 中 国，妇

女与娘家及原 有 乡 村 的 社 会 网 络 关 系 会 因 其 出 嫁 而 分 离 （同 见 Ａｎｄｏｒｓ，１９８３：

５６）。事实上，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女儿与父母的关系在其婚后会更不稳固。

尽管早期的人类学文献指出娘家对于妇女生活的重要性，但它们都关注由男性掌

管的母系及女方亲属关系，这其中男性亲属因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优势而

保持着相互联系 （Ｇａｌｌｉｎ，１９６０；Ｇａｌｌｉｎ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ｉｎ，１９８５；Ｗｈｙｔｅ，１９７９）。最近

对历史 （Ｂｏｓｓｌｅｒ，２０００；陈，１９９７；段，２０００：２６３～２７７；Ｅｂｒｅｙ，１９９３）及 当

代中 国 妇 女 的 研 究 （Ｊｕｄｄ，１９８９、１９９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２０００；Ｕｅｎｏ，１９９５；Ｗａｔ－

ｓｏｎ，１９８１），学者认为 中 国 亲 属 关 系 中 妇 女 与 娘 家 关 系，比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１９５８）

的宗族模式中所体现出来的妇女与娘家关系更为重要。实际上，关注宗族制度的

研究模糊了妇女与娘家的联系，以及她们从这些联系中所 得 到 的 权 力 （Ｇｏｏｄｙ，

１９９０）。

在当今中国，社会纽带和亲属关系并不只是由传统和文化来维系，它也受到

中国政党和国家的重塑。中国正不断地改变着意识形态和家庭的建构，以期达到

其特定的社会变革 （Ｄｉａｍａｎｔ，２０００；Ｐａｒ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ｈｙｔｅ，１９７８）。因而，本研究

通过审视国家、性别和亲属关系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力图理解在现阶段中国农

村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 家 政 策 在 家 庭、社 会 性 别 和 亲 属 这 三 者 关 系 中 的 角 色 作

用。本文基于以往的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其中包括Ｅｌｌｅｎ　Ｊｕｄｄ（１９８９）上世纪

８０年代在山东省三个村庄对于女儿与父母关系的开创性研究，探索自毛泽 东 的

集体主义到邓小平的市场转变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女儿与父母关系的动态变化。

因为本文的关注 点 是 审 视 国 家 力 量 如 何 改 变 非 正 式 亲 属 关 系，我 的 调 查 就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始于１９７９年的所谓的计划生育 “一孩”政策，这

两项国家政策如何改变社会性别和家庭角色来展开。我认为，由市场体制改革带

来的新政治经济 背 景，打 破 了 改 革 前 女 儿 与 父 母 关 系 中 的 体 制 和 经 济 束 缚。此

外，针对限制个人生育和延缓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增强已婚女儿与其

父母之间关系也有着计划外的效果。但我并不认为，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对

于妇女来说只有正面作用，或者对于所有的妇女都仅有正面效果。正如大量的调

查研究所显示，政策对于妇女的影响非常复杂。我认为，当今的年轻已婚妇女正

有着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并且她们可以利用这个自主权来增强自己与娘家之间的

联系纽带。一方面，与娘家增强的关系可能使已婚妇女提高其社会与经济地位；

另一方面，这可能也 意 味 着 现 在 已 婚 女 儿 对 其 父 母 的 生 活 正 承 担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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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接下来的分析基于从定州 （旧称定县，见Ｇａｍｂｌｅ，１９５４）、永年和临漳这三

个县市收集来的定性资料，三地均位于中国北方平原的 河 北 省。调 查 始 于２００２

年，结束于２００４年，由五个独立间断进行的田野调查组成。三县均历经了经济

结构重组、社会政策变迁，以及与之对应的家庭变化。正如本文将论证的，这些

变化都以重要的 方 式 相 互 影 响，而 重 塑 着 妇 女 与 娘 家 的 关 系。在 接 下 来 的 部 分

里，我将呈现理论议题、背景资料、数据及我的发现，最后是对于发现的讨论和

结束语。

国家、家庭和性别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所基 于 的 前 提，是 国 家 可 以 对 妇 女 （以 及 男 性）的 社 会 生 活 施 以 强

大、支配性 的 权 力，进 而 对 男 女 社 会 性 别 产 生 影 响 （Ｃｏｎｎｅｌｌ，１９９０；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０）。政府政策影响个人并调节社会性别关系 （Ｏｒｌｏｆｆ，１９９６）。但是家庭对于

国家政策的调和作用，因各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而不同，也因社

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而不同 （Ｃｈｏｗ　ａｎｄ　Ｂｅｒｈｅｉｄｅ，

１９９４）。进一步说，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互动会产生矛盾的、意想不到的效果，从

而交替着增强或减弱性别不平等现象。

但个人并不会只是消极地遵从国家政策和家长制度。作为一个由不同人组成

的群体，妇女可以接受或反抗这些规则，也可以遵守一些规则而无视其它。作为

社会变化的能动力量，妇女可以利用国家权力来挑战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家长统

治 （或父 权 制）而 与 其 讨 价 还 价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１９９５；Ｋａｎｄｉｙｏｔｉ，１９８８）。例 如，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早期，中国妇女成功地动员了国家力量来反抗封建家长操纵的

包办婚姻，支持自己的自由恋爱婚姻。反之，在另一些例子中，妇女利用家长制

权力对抗国家控制。一个例证，即２０世纪８０和９０年代，希望超生的妇女向男

性家庭成员和父系 亲 属 寻 求 帮 助，以 求 达 到 自 己 期 望 而 非 国 家 制 定 的 生 育 子 女

数目。

婚后从夫居妇女用以与国家和男方家庭讨价还价的资源包括其与娘家的非正

式关系网络，是本文着重探索的领域。妇女因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男性不一

致，而有必要拥有与男性不同的人际关 系 网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０）。她 们 可 以 利 用 不

同于男性的方 式 来 获 取、累 积、动 员、配 置 这 些 社 会 资 本，从 而 获 得 家 庭 财 富

（Ｆｕ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５）与权力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ｓｏｎ，２００５）。社会资本理论假

定个人的社会 关 系 网 络 可 以 促 使 其 社 会 地 位 获 得 （例 如，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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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Ｌｉｎ，１９９９）；那么，妇女与其娘家的非正式联系，作为妇女社

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并使其获得独立。许多经验研究支

持这个假设，例如，Ｄｙ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ｅ（１９８３）的研究显示：相对而言，印度南方

的妇女比 印 度 北 方 的 妇 女 与 其 娘 家 联 系 更 紧 密，同 时 她 们 也 更 独 立 （也 可 见

Ｆｒｉｃｋｅ，Ａｘｉｎｎ和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１９９３；Ｎｉｒａｕｌａ和 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９６在 尼 泊 尔 村 庄 的

研究）。但是，女性从娘家寻求帮助支持来与男方家庭讨价还价，这仍将直接导

致父权制的延续。因为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都同样由父权家庭制度所控制。

中国不断变化的人口政策和市场改革的结果之一，即妇女可用以和娘家、丈

夫与男方家庭讨价还价的因素的出现。例如，家庭外日益增长的工作机会可能与

妇女提高的教育水平、生育率的降低等因素相结合，从而影响她们的社会地位以

及社会性别关系。在女儿与娘家增强的关系和这些因素结合的过程中，因其有可

动员的资源，故可达成妇女与男方家庭之间谈判成功，从而提高妇女的社会和经

济地位，即使女儿与父母间增强的关系要求已婚女儿对年老的生父母承担更多的

责任和义务。

简而言之，对理解制度和意识形态改变对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来说，中国

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场所。因为它现在正经历着快速改革，而且国家对男女平等的

推行也明显弱于毛泽东时代。

市场改革、计划生育和妇女：背景简介

中国共产党宣称，其政府主要议程之一就是将妇女从父权压迫下解放出来，

实现男女平等。但是国外有学者认为这个进步的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 （Ａｎｄｏｒｓ，

１９８３；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３；Ｓｔａｃｅｙ，１９８３）。在１９４９年 解 放 后 的 计 划 经 济 实 施 的３０

年里，妇女地位在某些方面得到改善的同时，国家事实上也给妇女强加了新的约

束，并强化了家长制的作用。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通过一系列的市场改革

和人口政策的变化改变国家发展战略。总的来说，中国市场改革和 “对外开放”

政策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率和增长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８），与此相应的是

国家严格的人口政策。在此政策下，人 口 再 生 产 必 须 遵 从 国 家 计 划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

ｇｈ，２００３ａ；Ｓｃｈａｒｐｉｎｇ，２００３；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ｋｌｅｒ，２００５；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６）。正如下文所简短描述的，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

而这两项政策对于中国妇女的影响既复杂又矛盾。

从全球层面来说，市场扩张对于男性和女性产生不同影响 （Ｂｏｓｅｒｕｐ，１９７０；

Ｂｅｎｅｒｉａ，２００３）。许多研究显示，在中国，市场改革对于妇女地位的影响是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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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家庭经济功能的恢复和市场经济的介入，连同国家放弃控制性别平等的意

识形态一道，可能加剧了父权和性别不平等现象 （Ａｓｌａｎｂｅｉｇｕｉ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ｆｉｅｌｄ，

１９８９）。然而当改革使男性在某些领域的优势重新发挥时，也让妇女在其他领域

更强化了 其 地 位，或 使 她 们 更 具 有 权 力 （Ｅｎｔｗｉｓｌｅ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０），例

如，妇女工作赋予自身以资源，使她们可以反抗在家庭内的从属地位 （Ｂｅｒｈｅ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ｈｏｗ，１９９４：２６８）。再有，当男人 离 乡 到 别 处 寻 找 工 作 时，留 在 家 中 的 妇

女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中扮演更为独立的角色。（Ｇａｅｔａｎｏ　ａｎｄ　Ｊａｃｋａ，２００４）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的影响同样错综复杂。从全球范围来看，通过配发避

孕用具实行的计划生育，以及随之产生的人口向低生育率的过渡，被认为对妇女

有益 （Ｍａｉｎｅ，１９８１）。同 样，Ｈｏｎｇ（１９８７），Ｙｕ、Ｙｕ和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０）认

定，对于中国妇女来说，国家计划生育也有积极的效果。有的学者认为，计生政

策不仅 赋 予 接 受 计 划 生 育 的 妇 女 以 权 力，也 使 家 中 的 独 生 女 儿 受 益 （Ｆｏｎｇ，

２００２）。但是，还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政策对妇女是有害的，并给出了新出现的人

口模式 （例 见 Ｃｒｏｌｌ，Ｄａｖｉｎ和 Ｋａｎｅ的 讨 论，１９８５；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和 Ｗｉｎｋｌｅｒ，

２００５；Ｈｅｓｋｅｔｈ，Ｌｉ及Ｚｈｕ，２００５）来证明其观点，其中包括失衡的性别比、高

堕胎率、男女儿童不同的死亡率。

以往的研究大都 关 注 单 个 国 家 政 策 对 妇 女 的 影 响。但 多 项 政 策 总 是 相 互 作

用，而且在农村和城市里，政策被人们接受和执行的情况也不相同。在市场扩张

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背景之下，家庭在做出经济或生育决定时，必须考虑到经

济以及人口方面的背景因素，而且这些背景因素也会因所处地域是农村或城市而

有所不同。

数　　据

我作分析所用的数据，基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４年在河北省的５次田野调查中对

３２个村民访谈所收集的资料。访谈问题针对从夫居的妇女，不包括 以 入 赘 方 式

结婚的妇女和买卖婚姻中的妇女，访谈问题涉及已婚妇女婚后第一年回娘家的次

数，妇女婚后与娘家的接触、经济转型、协作和互助 （例如，劳力交换、经济投

资的协作、育儿，以及养老）。访谈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进行，研究探索各个生命

阶段中妇女生活的多个方面。

受访的村民年龄各异，来自 不 同 的 社 会 群 体，包 括１０名 男 性、２２名 女 性，

其中有１２个 年 轻 人 （２０～３９岁）、１５名 中 年 人 （４０～５９岁）、５位 老 年 人 （６０

岁及以上）。他们来自６个村、镇和县，其中８人务农，３人为教师和医生，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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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７位外出农民工。１３人来自定州，１１人来自临漳，８人来自永年。我与

其中１７位村民相识超过１０年，这有助于我收集到大量的细节资料。

大部分访谈在人们的家中或工作场所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１个小时或更

长时间，最久的为３小时。对其中１２位访谈者，我访谈了不止一次，每次我在

中国开展田野工作时都会对他们进行回访。

除了访谈之外，我还有一些来自焦点小组的辅助性资料，这些小组是为一个

规模更大的研究项目组成，该项目探索市场改革后家庭关系和婚姻方面所发生的

变化。焦点小组中５个组的成员是干部，其中３个组为妇 女，２个 组 为 男 性。６
个焦点小组的访谈在定州进行，成员是镇村干部；３个焦点小组在临漳，１个在

永年。每一个焦点小组至少由５个成员组成，规模最大的有１０个成员。小组成

员们，包括村干部，即使在有镇政府官员在场时，也都乐于公开讨论政策和家庭

问题，当不同的声音出现时会产生辩论。所有的成员都渴望让我知道他们生活中

的变化，每个焦点小组的讨论大约持续两个小时。

部分关于女儿与父母接触的资料来自我直接的观察。在田野调查中，我至少

有五次观察到女 儿 回 来 探 亲 的 情 景。这 其 中 三 次 是 短 暂 的 探 亲，一 次 为 在 家 过

夜，另一次时间更久。现场与这些女儿的交谈为研究提供了正式访谈中难得的重

要信息。

因为篇幅限制，本文的分析只用到了简短的、选择性的例子，没有连篇累牍

的详细描述，但文章是基于对先前调查笔记的详细阅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后续

调查的资料补充。在 不 同 地 点 不 同 时 间 进 行 的 多 次 田 野 调 查、多 种 数 据 收 集 方

法，使对数据进行三角剖分和交互分析成为可能。总体上说，数据收集和分析的

各个过程中，让我对已婚女儿和娘家关系的变化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临漳县和永年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定州市位于河北省中部。这三个县都经历

了同样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变化及各种政治运动。这些变化和运动包括始于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的土地改革、１９５８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从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６年的

文化大革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晚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１９８３年人民公社制

度的解体。从县一级政府的角度来看，定州积极贯彻实施了国家政策；实际上，

定州的前身定县曾被列为１９７０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模范县。

除了共同的政策背景，这三个县还有相似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系统。它们

都位于中国北方平原，小麦和玉米为其主要农产品。① 定州和永年历史上的基础

① 见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５）和 Ｇａｍｂｌｅ（１９５４）对１９４９年解放前的中国北方平原经济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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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较好，有铁路和公路系统相连。① 我去过的定州的村庄 （Ｎ＝５）和永年的村

庄 （Ｎ＝３）在 农 业 经 济 方 面 都 发 展 得 较 好，工 厂 主 要 从 本 村 或 邻 村 招 募 工 人。

大多已婚妇女都在她们的丈夫在外工作时留在本村，参与农业及非农业活动。她

们中的少数人在村外工作，做一些小生意以协助丈夫，如开小商店、餐馆，制造

蜂窝煤 （用来烧饭或者取暖），或参与长途运输。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县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大多

数家庭的生活水平都较毛泽东时代有所提高。这从一个七十多岁的临漳人的评论

中可以得到印证，我在２００１年采访了他。他说： “现在大 家 一 整 年 都 能 吃 上 细

粮，以前一年里只有两个月能吃上细粮。很多人家都在９０年代建了新房。现在

还有些人在城里买上了房子。”像这样经济状况改善的例子，永年县和定州的受

访者也都提到。根据官方的数据 （河北省人民政府，２００３），定州是三个县中最

富裕的，其２００２年人均收入为３０８０元，６２．８％的人口参与非农活动；永年县排

在中间，人均收入为２９１８元，并且全县有一半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排在最

后的是临漳县，２００２年临漳县的人均收入为２７７６元，全县７０％的劳动力从事农

业生产。尽管县与县之间有一些小的差别，但与周围地区相比较时，这三个县的

居民大体上都享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

已婚妇女与娘家之间增多的联系和加强的纽带

经济改革后已婚女儿与娘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焦点小组中得到了广泛的探

讨。所有成员都一致认为，现在已婚女儿与娘家的关系明显比以前更亲密。没有

人认为改革后已婚女儿与娘家的联系削弱了，尽管有两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认为集

体化时代妇女与娘家也有很强的联系。但当问到已婚女儿婚后第一年与娘家交往

的频率时，所有人都指出现在的妇女比以前的妇女回娘家的次数更多。一位六十

多岁的男性说到，在集体经济年代，新娘通常 “一年回５到６次家”，而现在她

们甚至可以在娘家的村子里一呆就是 “好几个月”。焦点小组成员都同意现在这

个增加的联系是一种趋势，尽管有个别小组成员对近年来已婚女儿与娘家联系确

切的频率与变化的程度有所异议。焦点小组成员们相信，更年轻的妇女，尤其是

那些没有学龄孩子的妇女，或是孩子已经独立了的妇女，相对于中年妇女来说会

更多地探望娘家。

① 读者可参见Ｇａｍｂｌｅ（１９５４），其中有 更 多 的 关 于 定 县 大 约 在１９３０年 的 家 庭 和 经 济 的

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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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村 民 的 访 谈 资 料 也 显 示，市 场 改 革 后，妇 女 与 娘 家 的 联 系 增 加 了。

“集体经济时期当你需要干活挣工分时，你就没空回娘家。”这是村民在提到过去

女儿与娘家联系频率较低时常说的话。① ２００４年，我在临漳县访谈了一位５７岁

的婆婆，她的评论颇具启发意义：

集体经济时代，儿媳在婚后都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她想回娘家必须

得到婆婆的准许。如果婆婆准许她回去三天，她可不敢呆上四天。如果儿媳

妇在娘家住得太久，婆婆就会不高兴。过去我们一年里只回三到四次娘家。

现在的媳妇想什么时候回娘家就什么时候回，至少一个月一次，想在娘家住

多久就住多久。这和我们当年真是大不一样啦！

研究数据还揭示出已婚女儿与娘家交往增多趋势的其它标志。第一，妇女在

探亲时不再受到传统规矩的约束。传统上，在河北和中国的其它地区，已婚妇女

探亲有着详细而明确的规矩。但人们已经不那么严格地遵守这些规矩。现在，妇

女仍然按照传统中约定俗成的那样，在节日时，村里定期的赶集时，或家里有事

情时回娘家，但她们在其它时候也会常常回家探亲。许多女性村民注意到，现在

妇女至少一个月探一次亲，年轻妇女探亲的次数就更加频繁———起码一周一次。

村民们经常提到，当女儿嫁到同村或邻村去时，她 “几乎每天”都可以回娘家，

或 “想多久回一次都行”。此外，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６４～１９６５）所研究的作为一项传统

形态的定期农村市场，改革后出现在河北农村中的次数也更频繁，同样的情况也

在改革后 中 国 农 村 的 其 它 地 区 出 现 （Ｒｏｚｅｌｌｅ，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ｎｚｉｇｅｒ，２００３）。例

如，临漳一个村庄过去一年只举办一次庙会，而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每个月都会有

集市。另一个永年 的 村 子，从 前 该 村 都 没 有 集 市，现 在 却 开 始 每 年 举 办 一 次 庙

会。周期性的农村集市和庙会举办频率的增加，给了女儿们更多的探亲机会。②

女儿与娘家纽带 更 为 紧 密 的 第 二 个 标 志 为，女 儿 们 现 在 经 常 在 给 娘 家 帮 助

时，带上她们的丈夫。年轻的丈夫帮忙岳父母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尤其在收割季

节时，他们可能先帮岳父母然后再帮自己的父母。以前经常抱怨这些事的老人现

在似乎都已经司空见惯，在临漳的焦点小组里，一位将近７０岁的老人说：“大家

都这样做嘛。”临漳的一些男性村民提到，女儿与娘家之间纽带的增强，也使连

①

②

Ｗｈｙｔｅ（１９７９）对广东农村的研究表明，农民没有时间探亲，因 为 在 集 体 化 时 代 干 农

活的时间很长。

我在田野工作时，至少有 三 次 偶 然 遇 见 在 农 村 赶 集 时，女 儿 探 望 生 父 母 的 情 况。其

中之一是２００４年夏天在定州，当我在采访一对夫妇时，他们三十多岁的女儿回来探亲。她 带

来一些从集市上买的食品，和父 母 一 起 吃 过 午 饭 后 离 开。我 问 这 对 父 母 他 们 女 儿 多 久 来 探 一

次亲，母亲说女儿就嫁在邻村，定期会回家，“每两到三天”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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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之间的关系更为强固。市场改革之后，连襟们经常在他们妻子的家庭聚会上见

面，但他们在改革前却很少见面。

纽带更为紧密的第三个标志是，现在当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例如，他在别处

打工时），新婚妇女经常住在娘家。年轻的新娘一年当中可能会在娘家住上十个

月———只要她们的丈夫不在身边。如果她怀孕的话，甚至可以只与自己父母住在

一起。一焦点小组里某年轻妇女说道：“女儿与母亲关系更加亲密。”她将母女关

系与婆媳关系作了对比，“此外，婆婆们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会觉得更亲近。”她

暗示婆婆不应该抱怨母亲与女儿间日益亲密的关系。

自由、偏好、独立和便利：增强联系的潜在原因

制度及经济约束的分析

女儿与父母联系更为紧密的原因之一，是市场改革启动后制度和经济约束的

消除。在这之前，农村市场的关闭、食品的限量供给和毛泽东时代的户籍登记制

度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人口流动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４）。有些村民指出，

在集体经济下，一个女性劳动者，尤其当她年轻且能固定工作时，需要向生产队

领导请示后才能离开工作岗位。因为在集体里的工作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妇

女就会尽可能避免请假离开。此外，集体一年到头都安排劳动生产，从而有力地

限制了妇女可能探望娘家的时间。现在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分子，妇女

及男性都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８）

在很大程度上，集体时代的新婚妇女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这在她们与公婆

同住时尤其如此。男性家长通常会集中掌握全家的收入，包括年轻妇女的收入。

年轻妇女当探望娘家时需要向公公婆婆请示，以准备所带礼物。已婚的女儿不能

空着手回家，因为 这 是 向 父 母 表 示 孝 心 的 时 候，也 是 亲 家 维 持 姻 亲 关 系 的 机 会

（Ｙａｎ，１９９６：６２～６４）。鉴于当地普遍较低的家庭收入水平，准备礼物是很费钱

的；而 且 过 去 的 家 庭 规 模 更 大，且 人 们 都 在 大 家 庭 里 生 活，情 况 更 是 如 此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永年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女性村民指出，她以前不常回娘家，就

是因为不想在准备礼物时看婆婆的脸色。贫困是当时妇女与娘家关系发展中一个

很大的抑制性因素。

村民们告诉我，家庭贫困的时候冲突会更多。他们提到，过去，儿媳妇和婆

婆经常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准备饭菜、生活起居安排、孩子的教育、

家务杂事等，发生冲突。鉴于家中的紧张状态，妇女们一般都倾向于尽可能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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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保持距离。２００２年我在定州进行田野调查时，一位三十多 岁 的 男 性 村 民 这 样

解释：

如果一个已婚妇女与娘家来往频繁的话，她的婆婆就会怀疑冲突是由她

娘家煽动起来的。所以，媳妇最好不回娘家，或者回去的话也不告诉她父母

在婆家的那些冲突。甚至当她的父母知道在婆家产生了冲突，他们也会告诫

女儿不要违抗婆婆的权威，因为他们不想扩大冲突。即使女儿的娘家人不希

望她在婆家受委屈，他们也会把女儿送回到婆家去。有的时候母亲在送别女

儿回婆家的途中会感伤流泪。

市场改革后中国农村更加富裕，使得亲家准备礼物不再成为问题。更重要的

是，妇女现在可以控制自己的收入，尤其是当她们直接从雇主那里领取薪水时。

现在的年轻女性即使与公婆同住，也都可以独自保留自己的收入。实际上，我还

没有听到过有哪个儿媳的钱由公婆来保管。

市场改革及日益增长的女儿与娘家接触的需求

经济协作：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制度将工作机会局限在乡村内

部。一旦妇女嫁到了别的村子，她就失去了在本村劳动的权利。在集体经济下，

超越乡村之外以家 庭 为 基 础 的 经 济 协 作 是 不 可 想 像 的；但 是 作 为 市 场 改 革 的 结

果，村民们可以依靠其家庭、亲属或其他的非正式网络来开展家庭经济，而且经

济协作可以扩展到村外，将母系亲属包括进来。① 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常见的协

作方式是妇女与娘家的劳动力交换。当男性外出到别处寻找工作，将妇女留下来

照顾农田时，就更加速了这样的劳动力交换。

与娘家的协作当 然 有 其 优 势，而 且 这 个 优 势 对 于 父 系 亲 属 间 的 协 作 并 不 具

备。娘家人一般都住在别村，他们可能掌握着那些同住于本村的父系亲属们所不

知道的信息，例如，临 漳 一 对 三 十 多 岁 的 夫 妇 从 妻 子 的 娘 家 那 里 得 到 帮 助，从

１９９０年开始生产木炭，当时同村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要 做 木 炭 生 意，可 这 对

夫妇不仅从妻子的娘家得到信息，学到必需的技术，而且妻子的母亲还资助了他

们首笔投资，娘家亲戚也帮忙销售产品。

然而，该对夫妇的父系亲属因为同住一个村子，与他们具有同样的自然禀赋

与经济约束、同样的土地政策与市场距离，及重叠的社会网络；但女方的娘家亲

属却能够提供在找工作或投资做生意时所需的大量至关重要的资源。

① 根据首次 “中国妇女社会 地 位 的 调 查”，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初 期，中 国 农 村 居 民 中 有 大

约１／５的人接受过来自妇女娘家生产和经济上的援助。见陶春芳、蒋永萍 （１９９３：４３７～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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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收集的数据中，有许多已婚妇女与娘家进行经济协作的例子，并且看起

来在改革后这 样 的 协 作 愈 加 普 遍。２００３年，定 州 的 一 家 人 与 妻 子 的 娘 家 合 作，

开办了一家专营体育器材的企业，有趣的是这家的丈夫的两个已婚的兄弟也分别

办了自己的企业，他们也都与外人合作而没有与自己家人合作。显然，在某些情

况下，人们可能宁愿选择与母系亲属 （或外人）在经济上合作，也不与父系亲属

合作。

尽管存在着妇女与娘家亲属间协作的大量例子，但这并不等于否认改革开放

前父系亲属间没有较多 （很可能更多）的经济协作，有证据证明父系亲属之间的

关系依然很强 （Ｐｅｎｇ，２００４）。集体化时代，经济协作几乎只在同村的父系亲属

间展开，尽管自留地被允许，但协作只限于劳动力交换，在家庭经济活动被允许

时，协作也只用于小额资本联营以发展家庭副业。

集体化时代，农村生活的其它方面，包括经济、社会、政治，都需要强有力

的父系纽带，例如，永年的一个村民告诉我，当生产队根据每天的工作和政治表

现分配工分时，就像文革早年一样，那些拥有更强的父系纽带的人总能得到更高

的劳动收益。那时，人们也在诸如盖房子、与同村村民产生冲突等事件依靠父系

亲属。现在，人们同样会利用父系或者母系的资源。

随着时代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母系亲属的协作因市场改革的推行而

愈加成为可能。

改革后中国农村出现一个现象，即女儿与娘家之间相互支持在增加。已婚女

儿与其娘家亲属保持亲密的纽带以获取重要的社会支持，同时，父母也从他们女

儿那里得到照顾。娘家对于已婚女儿的支持在女儿离婚的情况下尤其显著，并且

更加频繁，也更为人们所接受 （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００）。例如，永年一名２５岁的

妇女与其丈夫关系出现问题时，与其娘家人住在一起，就像过去的妇女在婆家受

委屈时回娘家一样。她娘家的亲戚陪伴她与婆家人谈判，以避免离婚；当离婚不

可避免时，她的父母又代表她协商，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娘家才是你去寻求帮

助的地方，哪儿还有人能帮你呢？”这位妇女在２００３年的访谈中说道。

危机中的妇女回娘家寻求帮助过去并不罕见。所不同的是，过去的妇女会受

到来自娘家或同村人的阻力，尤其当回家后的女儿要从集体经济中分得部分公社

的资源和机会时。而现在则不同，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个人承包的土

地使用权归各家所有。此外，离婚妇女现在可于娘家所在村或别的地方协助娘家

经商，这在集体经济下却不大可能。

在中国农村，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孩子是惯有的做法，尽管大多数家庭

倾向祖父母来照顾孩子。但我的田野调查显示，有些妇女有意避免让孩子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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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来照顾孩子。如果公公婆婆带孩子的话，这就意味着媳妇必须答谢他们，而且

公公婆婆可能会将其意志强加于媳妇。２００４年在临漳一个 妇 女 焦 点 小 组 中，参

与者大都感觉由外祖父母照顾的孩子比例上升了，人们还估计其比例由２０年前

的１／１０升到了现在的１／３。妇女们指出，在集体化时代，刚性的工作时间规定使

妇女们没有时间将孩子送到娘家去。而现在，这样的约束不复存在。此外，如一

位六十多岁的妇女所说，在集体化时代祖父母们得照看太多的孙儿，以至于没有

时间再去照顾外孙。“现在孩子少了。”她说，意即现在祖父母们不会只照顾孙儿

而不顾外孙了。

从访谈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夫妇俩都在较远的城市打工而孩子不能带在身

边时，一些母亲对她们的孩子能与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更为放心。如果劳工把孩子

带上的话，这些妇 女 的 生 母 而 不 是 婆 婆 可 能 和 他 们 住 在 一 起 以 提 供 帮 助。２００３

年在北京，我观察到从临漳来的两个流动民工家庭，都是外祖母而不是祖母在照

顾小孩。两个家庭都只租了一间屋子，一家三代人挤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

夫妇俩可能因为是妻子的母亲，而不是丈夫的母亲与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感觉更

自在。

在另一地方，当一位来自永年的祖父被问到对他的儿媳把孙儿送到外祖父母

家里有什么想法时，他说： “他们在照顾我们的小孩，这 有 什 么 好 说 的？”简 言

之，外祖父母在照顾小孩方面变得至关重要，即使传统的育儿义务依然主要是由

祖父母来承担。

同时，女方家长也在寻求与已婚的女儿维系纽带，因为女儿能赋予他们以有

利的社会支持资源。首先，成年子女给他们年老的父母提供重要的赡养，尤其是

当集体化时代的福利体系在市场改革后崩溃，而且中国农村赡养老年人的新制度

体系还没有建立之时。此外，成千上万的成年子女，其中大多数男性，都离家外

出，寻找由市场扩张带来的经济机会。当父母传统上依靠的成年儿子离开乡村，

并且儿媳的赡养无法兑现之时，年老的父母就会转向他们的女儿以寻求必要的帮

助和支持。这种情况在儿子的数量较以前更少的情况下尤其存在，原因即刚性的

计划生育政策数十年的施行。而现在女儿的数量同样也在减少，这就使得女儿变

得越加珍贵。国家计划生育对于女儿与父母关系的影响这一点，将在本文的下部

分进行深入探讨。

计划生育政策和已婚女儿与父母的联系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女儿与其父母关系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国家针对民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３０４　　

间普遍的男孩偏好，极力强调女儿的价值，并努力教育家长应该平等地对待自己

的子女 （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９）；另一方面，遗产法确保女儿与儿子同样享有继承权，也

对父母有同等的赡养义务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３）。虽然很难 判 断 法 律 与 相 应 的 宣 传 在

哪些方面确切地影响了女儿与父母的关系，但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确实以惊人的

方式，拉近了已婚女儿与娘家间的关系。

有证据显示，计划生育的实际实施与国家官方设计的理念不相一致 （Ｚｈａｎｇ，

１９９９）。在所有我去过的河北村庄里，本村的干部都不会干涉外来人的计划生育，

包括那些嫁出去后怀孕又回到本村的女儿。所以，妇女可能会在怀孕时与其父母

住在一起，以躲避 政 府 的 计 划 生 育 处 罚。超 生 的 孩 子 可 能 会 由 妇 女 的 娘 家 来 抚

养，而且孩子的母 亲 也 可 以 住 在 那 里，孩 子 也 可 以 和 外 祖 父 母 一 起 住 上 好 几 个

月，甚至几年 （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１）。如此众多的 “计划外人口”躲避官方的追查 （具

体数目不详），以至于中国政府称之为 “黑户”（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２００３ｂ）。只需举一

个例子，２００４年我采访的一位将近４０岁的妇女，她把她第四个孩子放在娘家抚

养，直到四年后的１９９９年才把孩子接回。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父母或男方亲属

都会与女方娘家保持密切联系。

尽管部分地方官员对妇女偷偷怀孕的企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也有一些干

部会到妇女的娘家去说服她们堕胎或绝育，或者收取超 生 罚 款。２００３年 的 一 次

访谈中，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妇女告诉我，１９９４年她 怀 上 第 四 个 孩 子 后，住 在 附

近她母亲的村子里：“一天我正在干家务活，我们村长带着其他村干部突然闯进

我妈妈的房里，吓了我一大跳！当时我根本没时间躲起来。”

村干部认为，相对于婆婆，现在女儿与母亲更为亲密；所以，说服母亲让女

儿遵守官方计划生育政策，比说服婆婆更为有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某县一

个村子发生极端案例：当村干部找不到某个妇女时，就把她的父亲带到乡政府，

直到她自首，才把她父亲放了出来。

计划生育的执行对于女儿与父母关系的另外一个影响与几代以来生育率的下

降有关 （Ｒｅｔｈｅｒｆｏｒｄ等，２００５）。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以及由之产生的家 庭 规 模

的缩小，对父母来说女儿和儿子都一样宝贵。这可以从市场改革初期人们对于男

孩的强烈偏好，到现在大多 数 农 民 家 庭 想 要 一 儿 一 女 的 转 变 得 到 证 实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２）。尽管大多数 人 仍 然 想 要 一 个 儿 子 （这 也 是 刚 性 的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背 景 下，

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些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人，则强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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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 女 儿。① 我 经 常 发 现 只 有 一 个 女 儿 的 夫 妇 不 计 划 再 要 孩 子 （Ｈ．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必须承认的是，我也听到过不止一次只有女儿的夫妇打掉女性胎儿，就

是为了生儿子 （Ｃｈｕ，２００１）。定州一个３５岁的男性说，他宁愿给两个女儿买台

电脑，也不想再生一个孩子。甚至年龄较长的长辈也希望其成年儿女有一个儿子

后，再生一个女儿。永年一位６４岁的老人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但他现在却因

为没有一个孙女或外孙女感到不开心。

与渴望生女儿相关联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相对于集体化时代，女儿现在给娘

家的老年父母提供更多更好的赡养。举个例子来说，定州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有

两个成年儿子和一个成年女儿，她与她的丈夫———一个退休的村会计住在一起。

她生病多年，丈夫在女儿的帮助下一直照顾着她。女儿经常回家探望，必要时也

会在家里住几天。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只有偶尔回来，两个住在同村的儿媳也

会过来帮忙，也经常把饭带来给老两口吃；但给她洗澡的是女儿。老人家说，他

的女儿有一张 “甜嘴”，知道怎样安慰母亲。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众多例子，都

是父母夸赞女儿抱怨儿子的。日益增多的有关其他地方的民族学资料描述了类似

的故事，如阎云 翔 （Ｙａｎ，２００３：１９１）揭 露 的 一 个 故 事：在 黑 龙 江 省 下 岬 村，

某人想要儿子，却生了五个女儿；后来他主张女儿比儿子更好———此为其同乡亲

眼所见。同一个村子里，某日当一位老年人的儿子款待其妻子的家人亲戚时，儿

子和儿媳却虐待这位老 人，使 其 最 终 自 杀 （Ｙａｎ，２００３：１６２～１６３）。在 中 国 中

部进行调查研究的张虹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５），认为中国父母开始重新评估儿子和女儿

的价值，并且相应重新调整他们的策略，有些人明显地偏爱女儿。数据显示，在

当今的中国社会，女儿能给父母提供感情，以及经济和物质上的支 持 （Ｗｈｙｔｅ，

２００３）。因为期望女儿能给他们更多更好的照顾，父母们现在希望已婚的女儿能

够住得离他们更近 （Ｋｉｐｎｉｓ，１９９７；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０）。我遇到的那些只育有女儿的

人，倾向于自己的某个女儿能嫁在同村，这样，女儿与父母就可以每周甚至每天

相互接触了。

最后，传统在改变的另一个标志是，现在已婚女儿结婚时能得到越来越多的

嫁妆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０）。可 以 说，更 多 的 嫁 妆 是 父 母 对 以 后 能 得 到 女 儿 照 顾 的

投资。

① 因为篇幅所限不能详述，但我要简 短 地 说 明，自 “一 孩”政 策 推 行 以 来 在 人 口 文 献

中出现的高出生性别比 （男孩出生数目多于女孩出生数目），和市场改革后对于生育女儿增强

的动机，并不相互矛盾。这主要是因 为 农 村 家 庭 的 生 育 女 儿 更 强 的 动 机 减 弱 但 并 无 消 除 对 于

男孩的偏好。所以，国家计 划 生 育 方 案 强 硬 的 执 行，会 不 可 避 免 地 造 成 出 生 性 别 比 的 提 高，

尤其当堕胎技术不断发展而造成选择性女婴流产在农村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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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程序和婚后安排及接触

妇女在婚后与其亲属的接触，与结婚的过程形式有着内在联系。婚姻的属性

———是包办婚姻或自由恋爱，决定着婚后女儿与娘家联系的频率和属性。我遇到

的年轻人都在他们的婚姻选择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我的访谈可以证实，

年轻妇女现在非常热衷参与结婚过程的决策。我对相亲、订婚和结婚仪式的观察

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受访的村民说，现在的年轻妇女相较于以前，在婚前与其配

偶有着更为频繁的接触。５０岁以上的受访村民说，以前订婚了的男 女 在 婚 前 一

块去赶集会约好在村外见面；而现在的年轻人出村，可能会一起骑摩托车出去，

甚至没有摩托车就向别人借一辆，就是为了创造身体上亲密接触的机会。

焦点小组的讨论和访谈都显示，与丈夫在婚前就有亲密关系的妇女数量正在

增加。村民们认为 婚 前 性 行 为 正 越 来 越 普 遍，尽 管 其 中 大 多 数 都 发 生 在 订 婚 之

后。定州一个２０岁出 头 的 未 婚 男 性 猜 测，超 过 一 半 的 年 轻 夫 妇 有 过 婚 前 性 行

为。① 有趣的是，他指出，年轻夫妇之间的亲密关系，能使青年妇女在婚后想回

娘家时，在丈夫那受到更少的约束。

妇女在婚姻谈判中变得更加活跃。② 例如，新娘经常与婆家讨价还价，争取

独立的生活空间。在河北农村的受访者提到，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开始，几乎

所有的新婚夫妇都有新房，不再与其父母住在一起；从而，这些妇女开展她们自

己的日常活动时受男方家庭的约束也就更少。

婚后 妇 女 丧 失 土 地 所 有 权 的 问 题 也 与 妇 女 的 权 力 有 关 （见Ｊｕｄｄ，１９９４：

３４）。河北农村，妇女的娘家保留她婚前的土地，直至归还给村里。③ 即使这样，

已婚妇女仍认为其承包土地属于自己。父母也认为这块土地属于他们的女儿，这

当女儿们没有从其婚后家庭所在的村里领取承包土地时尤其如此。一个焦点小组

的村民说道：“你总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去喝西北风吧？”这也给新婚妇女以频繁回

娘家的合理理由。如果女方父母愿意与女儿保持亲密关系的话，他们可能会耕作

①

②

③

他承认与女友发生了性关系。

见Ｙａｎ （２００３）对中国东北农村的一项民族学研究。文中显示出东北农村中年轻人的

婚前性行为，比本文研究的河北农村中发生得更早。

在其它村子里，一旦妇女 嫁 往 外 村，她 们 的 土 地 可 能 立 即 被 收 归 集 体 名 下，但 这 并

没有在我访谈的河北农村里发生。根据２００２年对中国西部１２个省区农村的调查，超过１／３的

妇女其承包土地在婚后被娘家所在村收回，而超过１／２ （５３％）的已婚妇女，其土地由其娘家

保留 （王景新，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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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土地，这同时也保护了女儿对于土地的使用权。①

最后，妇女的户籍也不会像集体化时期那样在婚后立即转到男方家庭。有事

例表明，年轻妇女的户籍仍留在娘家，到更晚些时候，例如村里的承包土地重新

调整的时候才转走。户籍的保留是另外一个使女儿与父母保持亲密接触的因素。

改善的交通和通信系统

现在的农村较改革开放前有了更便捷的公路和铁路设施、更频繁和有序的公

共及私人交通。人们更加富裕了，妇女们回娘家可以骑自行车、摩托车，乘公交

车，甚至打的。② 过去，许多人步行回很远的娘家。当问到为什么妇女现在与娘

家有更多接触时，有些人强调改善的交通和通信系统的作用。

２００２年在永年，一位接近４０岁的妇女说起快速交通的便利，并提及交通便

利使她回娘家的次数更多了：

我小时候，外祖母家没有通公交车，只能坐京广线的火车，有３５公里

远。我和母亲先坐火车到我祖母家。当时的火车很慢，而且一天只有两趟火

车。我们一般早上先短暂地到我祖母家探望一下，吃顿午饭，然后中午骑自

行车到外祖母家。现在坐公交车就方便多了。我和哥哥姐姐想什么时候和母

亲一起去看外婆都行。我们早上出发，当天就可以回来。

电话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走进河北农村人家。在较富裕的村庄，几乎所有

的人家都安装有电话。但有了电话也可能带来反向效应：妇女可能更多地用电话

与娘家联系，而不是亲自回娘家探望。但从我的访谈中看，尽管有些妇女每天都

会打电话和娘家联系，但这并不阻止她们多次回家探亲。电话只是交流更加频繁

的一条捷径。此外，现在父母亲可以方便地打电话给已婚女儿让她们回家———而

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当频繁的探望不方便时，更便捷的通信系统无疑帮助了嫁出去的妇女与娘家

保持密切联系。当丈夫和妻子都外出打工时，看起来妇女相对于她们的丈夫往自

家打电话的次数更多，例如，临漳的一位近４０岁的妇女自１９９８年就和丈夫一起

①

②

这并不否认在其他家庭 中，妇 女 的 土 地 就 不 由 其 老 年 父 母 来 经 营。实 际 上，一 个 女

儿的土地往往被分成几块，由她 兄 弟 的 家 庭 接 手。当 女 儿 不 同 意 这 样 的 安 排 时，也 许 会 起 冲

突。这也许显示出她们的某种权力行为，尽管不及其兄弟。

Ｃｈａｎ，Ｍａｄｓｅｎ和Ｕｎｇｅｒ（１９９６：２７０～２７１）描 述 到，陈 庄 的 年 轻 妇 女 开 始 骑 摩 托 车

往返于自家和娘家之间。嫁在邻村的妇女每星期回好几趟娘家———每次只需１０分钟，所以这

就好像与娘家仍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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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打工，但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用爱立信手机给自己母亲打电话，而她丈夫

只是偶尔给他父母打电话。当我问外出打工的男性为什么不常给自己父母亲打电

话时，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无话可讲！

结　　论

本文研究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了解国家政策如何影响亲属和社会

性别关系。本研究具体考察妇女婚后与娘家之间的关系，意在表明，在中国北方

农村，国家如何塑造已婚女儿与娘家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尽管其影响很大程度在

无意间产生。更具体地说，计划生育政策和正在进行的市场改革引起的制度环境

日新月异的变化，对农村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动态变化有着极大的影响。从河北三

个县的田野调查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国家经济与人口政策一样，都以交互的方式

影响着家庭和亲属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关于劳动、分配和户籍登记的集体制度，与贫困的集

体经济，成为妇女与娘家之间联系的巨大障碍。此外，集体化时代村民利益封闭

在本社区内，使得妇女与娘家的关系显得并不 那 么 重 要 （Ｗｈｙｔｅ，１９７９：２２５）；

集体组织甚至还侵蚀了女儿与娘家的关系 （Ｌａｖｅｌｙ，１９９１：３０６）。但是，改革时

期国家强制性集体主义制度的解体，使已婚妇女得以自由地探望娘家。

尽管改革前中国集体化制度削弱了男性家长的权力，国家的计划经济同时保

留了父 权，并 约 束 了 妇 女 的 进 一 步 独 立 （Ａｎｄｏｒｓ，１９８３；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３；Ｓｔａ－

ｃｅｙ　１９８３）。从而，围绕地缘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集体化经济强化了父亲亲属的

纽带 （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７５）。但是近来的市场 扩 张 为 妇 女 以 及 男 性 创 造 了 机 会，使

他们可以到村外工作或做私人生意，有时甚至与妇女的娘家一起经商。而这在集

体化时代可以说是 上 一 辈 人 难 得 的 特 权。改 革 后 的 年 轻 人 在 短 时 间 内 积 累 的 财

富，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超过集体经济下他们父辈一生所得的总和。

经济转型中妇女与娘家联系增强的趋势还取决于别的相关因素。其一，男性

在外寻找经济活动而造成在家庭内部的缺席，从而将大部分空间和独立留给了驻

守在家的妇女。她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安排日常活动，其中包括与娘家的接触联

系；并且，改善的交通和通信极大地便利了这种联系。

另一项国策，即计划生育政策对已婚女儿与娘家关系也产生影响，尽管其结

果为计划决策者所始料不及。首先，已婚妇女动用娘家的亲属关系，以对抗官方

制定的生育规则。在此情况下，男性也保持与其妻子娘家亲属的密切关系，与岳

父母家更为亲密。第二，过去３０到４０年来下降的生育率意味着孩子更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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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父母像对待儿子一样，与女儿更可能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别的研究中，尽管与娘家亲属之间的联系被用以衡量妇女独立程度的指标

（例如在印度，Ｖｉｓａｒｉａ，１９９３），但中国农村女儿婚后与父母更多的接触是否提高

已婚妇女权力和地位，这一点仍然难以确定 （Ｊｕｄｄ，１９８９）。我们清楚的是，妇

女与娘家通过更频 繁 接 触 而 加 强 的 关 系，增 加 了 她 们 与 男 方 家 庭 讨 价 还 价 的 砝

码。但是某些联系，例如躲避官方计生方案，可能来自想生男孩的渴望 （即男孩

偏好），因此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遗迹。但也有可能，已婚女儿与娘家联

系得更多，以照顾她们年迈的父母，因为儿子们不再总是能够照看他们了 （比如

迁移到别处工作）。当妇女的价值在娘家提高时，她们对于娘家承担的责任也随

之增加。

另外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改革后女儿与父母增强的关系是否反映妇女在其村

庄之外依旧缺乏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已婚妇女是否确实需要从娘家动员那些传

统上对其开放得有限的社会资源？今后的研究需要区分，妇女与其父母之间关系

的增强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妇女对发展社会支持网络的需要。

不论基于何种原因，都有迹象表明，父母更倾向于在女儿婚前通过教育的方

式，及结婚时以嫁妆的形式对他们的女儿投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０），有些父母也向女

儿婚后提供育儿或者经济上的资助。正如Ｚｈａｎｇ和Ｃｈａｎ（１９９９）论证的那样，嫁

妆可以提高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此外目前婚后年轻妇女更早地与

公婆分家另过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她们成为家庭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分子，而且并不

鲜见的是，已婚女 儿 照 顾 自 己 的 父 母 亲，却 可 能 会 忽 略 了 她 们 照 顾 公 婆 的 义 务

（Ｙａｎ，２００３）。①

我并不想通过河北三县资料以偏概全地来概括全中国农村的状况。鉴于妇女

群体的异质性、国家经济的多样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

政策对于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农村妇女地位的影响既复杂又多方面，这要求在多层

面上做更深层次的探索。本研究认为，大多数已婚妇女与娘家有着日益密切的联

系，并且年轻妇女正越来越可能增进其与娘家之间的关系。

同时，对于妇女的娘家来说，女儿结婚已经不再像传统中国的父系、从夫居

和家长制社会那样被认为是一种损失。这在诸如父母对儿子和女儿的投资，和女

儿及儿子对父母的回报的家庭策略上，都有一定的表现。当家庭试图应对因市场

① 对于农村家庭的 研 究 表 明，已 婚 女 儿 与 其 生 父 母 之 间 存 在 着 非 常 紧 密 的 联 系 纽 带，

年老的父母像从已婚的儿 子 处 接 受 赡 养 一 样，从 已 婚 女 儿 那 得 到 照 顾 （见 Ｙｕ，Ｙｕ和 Ｍａ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０；Ｗｈｙｔｅ，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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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而产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方面，更不必说由人

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而带来的对于老年人护理日益增长的需求。现在已婚女儿

不再被当成泼出去的水，更恰当的说法是，中国农村的妇女可能成为 “父母永远

的女儿”（Ｂｏｓｓｌｅｒ，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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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８，３：５２５～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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